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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88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CJJ 83 2016 ，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0. 7 、

4.0. 7 、 7. 0. 5 、 7.0.6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城

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CJJ 83 99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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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9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09] 88 号）的要求，

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

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

定； 4. 竖向与用地布局及建筑布置； 5. 竖向与道路、广场；

6. 竖向与排水； 7. 竖向与防灾； 8. 土石方与防护工程； 9. 竖向

与城乡环境景观。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名称修改为《城乡建设

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2. 适用范围由城市用地扩展到城乡建设用

地； 3. 将“4 规划地面形式”和“5 竖向与平面布局”合并为

“4 竖向与用地布局及建筑布置飞 4. 将“6 竖向与城市景观”调

为“9 竖向与城乡环境景观”； 5. 新增“7 竖向与防灾”； 6. 与

其他相关标准协调对相关条文进行了补充修改； 7. 进一步明确

了强制性条文。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棒，由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日常管理，由四川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寄送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地址：四川省成都

市金牛区马鞍街 11 号，邮政编码： 6100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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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为规范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提高城乡规划编制和管

理水平，制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镇、乡和村庄的规划建设用地竖向

规划。

1. 0. 3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安全、适用、经济、美观；

2 充分发挥土地潜力，节约集约用地；

3 尊重原始地形地貌，合理利用地形、地质条件，满足城

乡各项建设用地的使用要求；

4 减少土石方及防护工程量；

5 保护城乡生态环境、丰富城乡环境景观；

6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特色风貌。

1. 0. 4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制定利用与改造地形的合理方案；

2 确定城乡建设用地规划地面形式、控制高程及坡度；

3 结合原始地形地貌和自然水系，合理规划排水分区，组

织城乡建设用地的排水、士石方工程和防护工程；

4 提出有利于保护和改善城乡生态、低影响开发和环境景

观的竖向规划要求；

5 提出城乡建设用地防灾和应急保障的竖向规划要求。

1. 0. 5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除符合本规范要求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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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o. 1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 vertical planning o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land 

城乡建设用地内，为满足道路交通、排水防涝、建筑布置、

城乡环境景观、综合防灾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综合要求，对自

然地形进行利用、改造，确定坡度、控制高程和平衡土石方等而

进行的规划。

2.0.2 高程 elevation 

以大地水准面作为基准面，并作零点（水准原点）起算地面

各测量点的垂直高度。

2. 0. 3 土石方平衡 balancing of cut and fill 

组织调配土石方，使某→地域内挖方数量与填方数量基本相

等，确定取士、弃士场地的工作。

2.0.4 防护工程 protection engineering 

防止用地受自然危害或人为活动影响造成岩土体破坏而设置

的保护性工程。如护坡、挡土墙、堤坝等。

2. o. 5 护坡 slope protection 

防止用地岩土体边坡变迁而设置的斜坡式防护工程，如土质

或砌筑型等护坡工程。

2. o. 6 挡土墙 retaining wall 

防止用地岩土体边坡娓塌而砌筑的墙体。

2.0.7 平坡式 tiny slope style 

用地经改造成为平缓斜坡的规划地面形式。

2.0.8 台阶式 stage style 

用地经改造成为阶梯式的规划地面形式。

2. o. 9 1昆合式 comprehensiv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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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应与城乡建设用地选择及用地布

局同时进行，使各项建设在平面上统一和谐、竖向上相互协调；

有利于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及景观塑造；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和特色风貌。

3.0.2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影响开发的要求；

2 城乡道路、交通运输的技术要求和利用道路路面纵坡排
除超标雨水的要求；

3 各项工程建设场地及工程管线敷设的高程要求；

4 建筑布置及景观塑造的要求；

5 城市排水防涝、防洪以及安全保护、水土保持的要求；

6 历史文化保护的要求；

7 周边地区的竖向衔接要求。

3.0.3 乡村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应有利于风貌特色保护。

3. 0. 4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在满足各项用地功能要求的条件

下，宜避免高填、深挖，减少土石方、建（构）筑物基础、防护

工程等的工程量。

3.0.5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应合理选择规划地面形式与规划

方法。

3.0.6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对起控制作用的高程不得随意

改动。

3.0.7 同一城市的用地坚向规划应采用统一的坐标和高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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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竖向与用地布局及建筑布置

4. 0.1 城乡建设用地选择及用地布局应充分考虑坚向规划的要

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镇中心区用地应选择地质、排水防涝及防洪条件较好

且相对平坦和完整的用地，其自然坡度宜小于 20% ，规划坡度

宜小于 15%;

2 居住用地宜选择向阳、通风条件好的用地，其自然坡度

宜小于 25%，规划坡度宜小于 25%;

3 工业、物流用地宜选择便于交通组织和生产工艺流程组

织的用地，其自然坡度宜小于 15% ，规划坡度宜小于 10%;

4 超过 Sm 的高填方区宜优先用作绿地、广场、运动场等

开敞空间；

5 应结合低影响开发的要求进行绿地、低洼地、滨河水系

周边空间的生态保护、修复和竖向利用；

6 乡村建设用地宜结合地形，因地制宜，在场地安全的前

提下，可选择自然坡度大于 25%的用地。

4.0.2 根据城乡建设用地的性质、功能，结合自然地形，规划

地面形式可分为平坡式、台阶式和混合式。

4.0.3 用地自然坡度小于 5%时，宜规划为平坡式；用地自然

坡度大于 8%时，宜规划为台阶式；用地自然坡度为 5% ～8%

时，宜规划为1昆合式。

4.0.4 台阶式和1昆合式中的台地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白地划分应与建设用地规划布局和总平面布置相协调，

应满足使用性质相同的用地或功能联系密切的建（构）筑物布置

在同一行地或相邻行地的布局要求；

2 fl地的长边宜平行于等高线布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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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地高度、宽度和长度应结合地形并满足使用要求确定。

4.0.5 街区竖向规划应与用地的性质和功能相结合，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公共设施用地分台布置时，台地间高差宜与建筑层高

接近；

2 居住用地分台布置时，宜采用小台地形式；

3 大型防护工程宜与具有防护功能的专用绿地结合设置。

4. 0. 6 挡土墙高度大于 3m 且邻近建筑时，宜与建筑物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确保场地安全。

4. 0. 7 高度大于 2m 的挡土墙和护坡，其上缘与建筑物的水平

净距不应小于 3m，下缘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2m ；高

度大于 3m 的挡土墙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还应满足日照标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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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竖向与道路、广场

5. 0. 1 道路竖向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道路两侧建设用地的竖向规划相结合，有利于道路两

侧建设用地的排水及出入口交通联系，并满足保护自然地貌及塑

造城市景观的要求；

2 与道路的平面规划进行协调；

3 结合用地中的控制高程、沿线地形地物、地下管线、地

质和水文条件等作综合考虑；

4 道路跨越江河、湖泊或明渠时，道路竖向规划应满足通

航、防洪净高要求；道路与道路、轨道及其他设施立体交叉时，

应满足相关净高要求；

5 应符合步行、自行车及无障碍设计的规定。

5. 0. 2 道路规划纵坡和横坡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镇道路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应符合表 5. 0. 2 1 的规

定；山区城镇道路和其他特殊性质道路，经技术经济论证，最大

纵坡可适当增加；积雪或冰冻地区快速路最大纵坡不应超过

3. 5%，其他等级道路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6. 0%。内涝高风险区

域，应考虑排除超标雨水的需求。

表 5. 0. 2-1 城镇道路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

道路类别 设计速度（km/h) 最小纵坡（%） 最大纵坡（%）

快速路 60~ 100 4~ 6 

主干路 40~ 60 6~ 7 
0.3 

次干路 30~ 50 6~ 8 

支（街坊）路 20~ 40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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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庄道路纵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村庄整治技术规范》

GB 50445 的规定。

3 非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宜小于 2. 5%。大于或等于

2. 5%时，应按表 5. 0. 2 2 的规定限制坡长。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混行道路，其纵坡应按非机动车车行道的纵坡取值。

表 5. 0. 2-2 非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与限制坡长（m)

k：业 自行车 气轮车

3.5 150 

3.0 200 100 

2. 5 300 150 

4 道路的横坡宜为 1%～2% 。

5.0.3 广场坚向规划除满足自身功能要求外，尚应与相邻道路

和建筑物相协调。广场规划坡度宜为 0. 3%～3%。地形困难时，

可建成阶梯式广场。

5.0.4 步行系统中需要设置人行梯道时，竖向规划应满足建设

完善的步行系统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梯道按其功能和规模可分为气级：一级梯道为交通

枢纽地段的梯道和城镇景观性梯道；二级梯道为连接小区间步

行交通的梯道；三级梯道为连接组团间步行交通或人户的梯

道；

2 梯道宜设休息平台，每个梯段踏步不应超过 18 级，踏步

最大步高宜为 0.15m；二、三级梯道连续升高超过 5. Om 时，除

设置休息平台外，还宜设置转向平台，且转向平台的深度不应小
于梯道宽度；

3 各级梯道的规划指标宜符合表 5.0.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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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o. 4 梯道的规划指标表

k二： 宽度 坡度 休息平台深度

(m) (%) (m) 

二三10.0 < 25 二＂2. 0 

二三4.0, <10.0 三三30 二＂ l. 5 

二＂ 2. O, <4. 0 < 35 二＂ 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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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竖向与排水

6. 0. 1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应结合地形、地质、水文条件及

降水量等因素，并与排水防涝、城市防洪规划及水系规划相协

调；依据风险评估的结论选择合理的场地排水方式及排水方向，

重视与低影响开发设施和超标径流雨水排放设施相结合，并与竖

向总体方案相适应。

6.0.2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满足地面排水的规划要求；地面自然排水坡度不宜小于

0. 3%；小于 0. 3%时应采用多坡向或特殊措施排水；

2 除用于雨水调蓄的下凹式绿地和滞水区等之外，建设用

地的规划高程宜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的地面高程或地面雨水收

集点高出 0. 2m 以上，小于 0.2m 时应有排水安全保障措施或雨

水滞蓄利用方案。

6.0.3 当建设用地采用地下管网有组织排水时，场地高程应有

利于组织重力流排水。

6. 0. 4 当城乡建设用地外固有较大汇水汇入或穿越时，宜用截、

捕、蓄等相关设施组织用地外围的地面汇水。

6. o. 5 乡村建设用地排水宜结合建筑散水、道路生态边沟、自

然水系等自然排水设施组织场地内的雨水排放。

6.0.6 冰雪冻融地区的用地坚向规划宜考虑冰雪解冻时对城乡

建设用地可能产生的威胁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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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竖向与防灾

7. 0. 1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应满足城乡综合防灾减灾的要求。

7.0.2 城乡建设用地防洪（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 GB 50201 的规定；

2 建设用地外围设防洪（潮）堤时，其用地高程应按排涝

控制高程加安全超高确定；建设用地外围不设防洪（潮）堤时，

其用地地面高程应按设防标准的规定所推算的洪（潮）水位加安

全超高确定。

7.0.3 有内涝威胁的城乡建设用地应结合风险评估采取适宜的

排水防涝措施。

7.0.4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应控制和避免次生地质灾害的发

生；减少对原地形地貌、地表植被、水系的扰动和损毁；严禁在

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进行深挖高填。

7.0.5 城乡防灾设施、基础设施、重要公共设施等用地坚向规

划应符合设防标准，并应满足紧急救灾的要求。

7.0.6 重大危险源、次生灾害高危险区及其影响范围的竖向规

划应满足灾害蔓延的防护要求。

11 



8 土石方与防护工程

8.0.1 竖向规划中的土石方与防护工程应遵循满足用地使用要

求、节省土石方和防护工程量的原则进行多方案比较，合理确定。

8.0.2 土石方工程包括用地的场地平整、道路及室外工程等的

土石方估算与平衡。土石方平衡应遵循“就近合理平衡”的原

则，根据规划建设时序，分工程或分地段充分利用周围有利的取

士和弃士条件进行平衡。

8. o. 3 街区用地的防护应与其外围道路工程的防护相结合。
8.0.4 台阶式用地的台地之间宜采用护坡或挡土墙连接。相邻

台地间高差大于 0. 7m 时，宜在挡土墙墙顶或坡比值大于 0. 5 的

护坡顶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8. 0. 5 相邻台地间的高差宜为 1. 5m～3.0m，台地问宜采取护坡

连接，土质护坡的坡比值不应大于 0.67，砌筑型护坡的坡比值宜

为 0.67～1. 0；相邻台地间的高差大于或等于 3.0m 时，宜采取挡

土墙结合放坡方式处理，挡土墙高度不宜高于 6m；人口密度大、

工程地质条件差、降雨量多的地区，不宜采用土质护坡。

8.0.6 在建（构）筑物密集、用地紧张区域及有装卸作业要求

的台地应采用挡土墙防护。

8.0.7 城乡建设用地不宜规划高挡土墙与超高挡士墙。建设场

地内需设置超高挡土墙时，必须进行专门技术论证与设计。

8.0.8 村庄用地内的防护工程宜采用种植绿化护坡，减少使用

挡土墙。

8.0.9 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应避免大挖高填；岩质建筑边坡宜

低于 30m，士质建筑边坡宜低于 15m 。超过 15m 的土质边坡应

分级放坡，不同级之间边坡平台宽度不应小于 2m。建筑边坡的

防护工程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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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竖向与城乡环境景观

9. 0.1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应贯穿景观规划设计理念，并符

合下列规定：

I 保留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具有景观价值或标志性的制高

点、俯瞰点和有明显特征的地形、地貌；

2 结合低影响开发理念，保持和维护城镇生态、绿地系统

的完整性，保护有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价值的区域、地段、地点

和建（构）筑物；

3 保护城乡重要的自然景观边界线，塑造城乡建设用地内

部的景观边界线。

9. 0. 2 城乡建设用地做分台处理时应重视景观要求，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挡土墙、护坡的尺度和线形应与环境协调；

2 公共活动区宜将挡土墙、护坡、踏步和梯道等室外设施

与建筑作为→个有机整体进行规划；

3 地形复杂的山区城镇，挡土墙、护坡、梯道等室外设施

较多，其风格、形式、材料、构造等宜突出地域特色，其比例、

尺度、节奏、韵律等宜符合美学规律；

4 挡土墙高于 1. Sm 时，宜作景观处理或以绿化遮蔽。

9.0.3 滨水地区的竖向规划应结合用地功能保护滨水区生态环

境，形成优美的滨水景观。

9. o. 4 乡村竖向建设宜注重使用当地材料、采用生态建设方式

和传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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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可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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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防洪标准》 GB 50201 

2 《村庄整治技术规范》 GB 5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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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CJJ 83- 2016 

条文说明



修订说明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en 83 - 2016 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6 年 6 月 28 日以第 1188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en 83 - 99 的基础上

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z 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是：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要起草人员是：曹球朵、严

文复、胡一德、翁金镖、李祖舜、韩华、关增义、伍畏才、洪金
石、王滨、盈勇、王永峰、徐昌华、马威、毛应稠、宋凌。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参考了大量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法

规、技术标准，征求了专家、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于原规范以

及规范修订的意见，并与相关国家标准相衔接。为便于广大规划

设计、管理、科研、学校等有关单位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

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编制组按

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

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

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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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为城乡各项建设用地的控制高程

规划。城乡建设用地的控制高程如不综合考虑、合理控制，势必

造成各项建设用地在平面与空间布局上的不协调，用地与建筑、

道路交通、地面排水、工程管线敷设以及建设的近期与远期、局

部与整体等的矛盾；只有通过建设用地的竖向科学规划才能统

筹、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达到整体控制、工程合理、科学经

济、景观美好的效果。因此，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是城乡规划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体系》中，《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

规范》 CJJ 83 2016 被划归为通用标准，属于“与基本方法有关

的标准和规范”。

从《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CJ] 83 99 颁布之后十多年的

建设与实施来看，全国各地城乡建设用地的竖向规划和设计已普

遍开展；尽管规划设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指导思想、遵循的原

则以及罔纸、文字所表现的内容深度等各有差异，各规划阶段竖

向规划的内容深度也具有较大的差异，但《城市用地坚向规划规

范》 CJ] 83 99 起到的规范引导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之后，提

出了规划规范必须覆盖城乡的要求；因此，在原有的《城市用地

竖向规划规范》的基础上，重新修编适用于城乡建设用地的《城

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CJ] 83 2016 并统一技术要求和做

法，实为务实之举。

本规范的修订，为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提供了技术准则和

管理依据。

1. 0. 2 本规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为依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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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城市、镇、乡和村庄，并覆盖城市、

镇的总体规划（含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含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修建性详细规划）以及乡、村的总体规划和建设规划；规范适应

的重点主体是在城乡“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城市规划编制办

法》的要求和实践经验，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主要从高程上解

决四个方面的问题：

1 用地地形的利用与整治，使之适合城乡建设的需要；

2 满足城乡道路、交通运输的需要；

3 解决好地表排水井满足防洪排涝的要求；

4 因地制宜，为美化城乡环境创造必要的条件。

竖向规划依据其主要应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它的基本内容。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的工作内容、深度及其具体作法，与

城乡规划相应的工作阶段所能提供的资料（如地形图比例大小、

现状基础资料等）以及要求综合解决的问题相适应。

修建性详细规划或竖向专项规划应包括竖向规划的全部

内容。

本规范的着重点放在“城乡建设用地”与“竖向规划”两个

内涵上。

1. o. 3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有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建设用地坚向规划是城乡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贯彻

国家提出的“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基本建设方针。作为

有统筹、改造、整治城乡建设用地任务的竖向规划，尤应重视工

程的安全，过去由于规划和设计考虑不周所引起的滑坡、崩塌等

次生灾害以及水土流失、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教训是不少的。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是在一定的规划用地范围内进行，它

既要使城乡建设用地适宜布置建（构）筑物，满足防洪、排涝、

交通运输、管线敷设的要求，又要充分利用地形、地质等环境条

件。｜坷此句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结合其内在的用地要求

和各自的环境特点，做好高程上的统筹安排。不能把城乡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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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竖向规划当作平整土地、改造地形的简单过程，而是为了使各

项建设用地在布局上合理、高程上协调、平面上和谐，以获得最

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目的。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

本国策，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工作要努力切实执行好这一基本

国策，充分发挥土地潜力，集约、节约用地。

整理用地竖向的目的是为了使规划建设用地能更有效、更

好地满足城乡各项建设用地的地面使用要求，但应充分尊重原

始地形地貌，发挥山水林田湖等原始地形地貌对降雨的积存

作用。

在建设用地整理过程中，以较优的竖向方案来最大限度地减

少竖向工程量（包括合理运距、土石方和防护工程量），是节约

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与方法。

保护城乡生态环境、丰富城乡环境景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和特色风貌也是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工作中的基本出发点。

1. 0. 4 根据《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村镇规划编制办法》的要

求和实践经验，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主要从高程上解决五个方

面的问题：

1 尊重自然地形，合理利用自然地形与河流水系；对规划

建设用地加以适度的利用与整治，使之适合城乡建设的需要。

2 通过优化调整用地竖向方案，确定合理的规划地面形式

和控制高程（包括控制点高程、台地的规划地面高程、桥面高程

以及通航桥梁的底部高程等），合理组织交通与场地竖向的衔接

关系，给出适宜的场地规划高程与坡度。

3 划分原始地形地貌和规划后排水分区，结合坚向设计，

明确地表径流的主要排放通道，解决好城乡建设用地排水、防

涝、防地质灾害等问题，确保建设用地安全。

4 因地制宜，为美化和丰富城乡生态和环境景观创造必要

的条件。

5 满足城乡建设用地综合防灾、应急救援与保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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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确保用地安全。

今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的工作内容、深度及其具体做法，由

城乡规划各个规划阶段所能提供的资料（如地形图比例大小、现

状基础资料等）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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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本条主要针对总体规划阶段，应在竖向上进行总体控制

的内容提出规定。城乡建设用地选择与用地布局，是城乡总体规

划的首要任务。这一阶段的竖向规划，首先要进行建设用地的选

择，分析研究和充分利用地形、地貌，节约用地，尽量不占或少

占耕地；其次对一些需要采取工程处理措施才能用于城乡建设的

地段（区、块、街坊），要提出处理方案，包括建造桥梁、修筑

防洪排涝设施、场地平整的总体意向以及治理不良地质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城

乡风貌、城乡空间环境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之相反，随着经

济实力增强和施工技术的发展，近年出现很多大力改造地形的项

目，有些巳直接引发次生灾害，没直接引发灾害的，对生态环境

的长远影响尚无法进行评估，因此竖向规划必须要在保护生态环

境的前提下，提出改造用地和塑造景观的方案；针对一些城市为

了防洪，将位于水滨的历史文化环境破坏殆尽，有些城市把立交

桥修在重要的历史文物旁边，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本次增加这

一条规定。

3.0.2 本条主要针对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竖向规划需要与之协

调的内容作出要求。

1 存在洪涝灾害威胁的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应使城乡

建设用地不被淹没和侵害，确保用地安全。低影响开发是近年开

始强调的生态建设理念：强调通过源头分散的小型控制设施，维

持和保护场地自然水文功能，有效缓解不透水面积增加造成的洪

峰流量增加、径流系数增大、面源污染负荷加重的城市雨水管理

理念。因此，竖向规划在排水防涝、城市防洪的同时还要考虑满

足雨水滞、蓄、渗、用要求的竖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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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是城乡规划的基本原则，城乡的主

要活动都是围绕车辆和人行交通进行的。与交通设施的高程相衔

接，是竖向规划的关键工作之一，同时应结合低影响开发，合理
利用道路路面纵坡排除超标雨水。

3 竖向规划就是统筹协调城乡用地的控制高程关系，综合

分析与解决各类建设用地之间的高程关系，使各项建设在平面上

统一和谐、竖向上相互协调。

4 竖向规划要满足城乡各类建设用地的使用要求，对建筑

群体造型的好坏、景观效果的优劣也有相当的影响，竖向规划理

应为城乡建筑群体空间布置和景观设计创造和谐、均衡、优美的

条件，为城乡空间环境增辉、为城乡景观添色。增强城乡的可游

赏性、可识别性。

5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开发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GB 50433 的规定，满足水土保持的

要求。

6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GB 50357 的规定。历史街区、地段与建筑

的用地竖向是其历史文化环境的构成要素之一，是历史文化的保

护内容。

7 规划区周边地区的竖向是该规划区竖向规划的主要依据

之一，所以应与其相衔接。

3. 0.4 竖向规划（尤其是山区、丘陵城镇的竖向规划）的士石

方及防护工程，对建设工程投资和工期影响较大。因此，要求通

过精心规划，既满足各项工程建设的需要，又使上述工程的工程

量适度；充分利用和合理改造地形，尽量减少土石方工程量，进

而达到工程合理、建设与使用安全、造价经济、景观美好的

效果。

3. 0. 5 竖向规划方案要根据建筑规划布局、交通运输要求、地

面排水与防洪排涝、市政工程管线敷设、土石方工程以及防护工

程等的要求，结合地形地貌、地质与水文条件合理选择规划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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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和竖向规划方法进行综合比较确定。

规划地面形式，是竖向规划的主要工作，对规划方案起着重

要的作用，本规范第 4 章专门作了规定。

由于城乡规划的各阶段要求的内容深度以及自然地形条件和

特征不同，故采用的竖向规划方法也有繁简不同。一般采用三种

方法，即纵横断面法、设计等高线法、标高坡度结合法（又称

“标高箭头法”，即直接定高程法）。

纵横断面法：按道路纵横断面设计原理，将用地根据需要的

精度绘出方格网，在方格网的每一交点上注明原地面高程及规划

设计地面高程。沿方格网长轴方向者称为纵断面，沿短轴方向者

称为横断面。便于建立计算机三维地形模型及后续填挖方的

计算。

设计等高线法：用设计等高线和标高表示建设用地改造后的

地形。可以体现设计后的地形起伏和场地坡向情况，也容易算出

规划设计范围内任一点的原地形及规划地面标高。

标高坡度结合法：根据竖向规划设计原则，在设计范围内直

接定出各种建筑物、构筑物的场地（或室外地面）标高、道路交

叉点、变坡点的标高、铁路轨顶标高、明沟沟底标高以及地形控

制点的标高，将其标注在坚向规划图上，并以箭头表示各地面排

水坡向。

根据调查，平原及微丘地形常用设计等高线法；山区、深丘

地形常采用标高坡度结合法；丘陵地形前两法兼用；道路和带状

用地宜采用纵横断面法；深丘、山区大的台块用地为适应特别精

度要求，也可使用设计等高线法。塑造地形为目标的专项坚向规

划宜兼用设计等高线法和纵横断面法。

3.0.6 城乡建设用地范围确定后，城乡规划一般在总体规划阶

段首先要初步确定一些控制点高程，如防洪堤顶、公路与铁路交

叉控制点、大中型桥梁、主要景观点等，这些控制点往往具有唯

→性，对整个城区的路网和排水系统起着控制作用。这些点高程

一旦改动可能带来系统性问题，因此局部区域的控制性详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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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不要轻易改动总体规划或专项规划确定的控

制点位置和高程。如果上位规划没有给出这些点的高程，那就需

要扩大研究范围，研究与之相关的系统进行确定。

初步确定控制点标高时应特别慎重，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

条件，在大比例（值）图上工作确定后再用小比例（值）的规划

图表示；或者初定高程后经现场勘察并实测后决定，以保证其较

为符合实际。

3.0.7 一些地方由于基础测绘工作的滞后，造成同一城镇甚至

城镇中同一建设区域采用不同的坐标和高程系统，给城乡规划编

制和管理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同一城镇尤其同一建设区域建

立统一的坐标和高程系统是保障竖向规划技术质量的必需条件。

坐标系统建议采用 1954 年北京坐标系、 1980 年西安坐标系、

CGCS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系统建议采用 1956 黄海高程

系、 1985 国家高程基准、吴叫去高程基准、珠江高程基准。表 I

"7j(准高程系统换算参数表”取恒为全国平均值，为竖向规划工

作提供一个参考值，具体工作中应采用当地精密水准网点高程基

准换算值。

在进行城市竖向规划的同时可以构建 DEM 数据库。

表 1 水准高程系统换算参数表

1956 1985 国家 吴计击高程 珠江高程

黄海高程 高程基准 基准 主主准

..____ I 十 0. 029m 一 1. 688m 十0. 586m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o. 029m I 1. 717m 十0. 557m 

吴淤高程基准 十 1. 688m 

珠江高程基准 0. 586m I 0. 557m 

注： 1 高程基准之间的差值为各地区精密水准网点之间的差值平均值；

2 转换后高程系统±原高程系统十换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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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竖向与用地布局及建筑布置

4. o. 1 规划用地布局结构与用地的地形和地貌特征密切相关，

而坚向规划所研究的就是将自然状态的用地改造为城乡建设

用地。

本条规定主要针对总体规划阶段进行用地选择和确定功能分

区时竖向上的总体控制。这里提到的自然坡度和规划坡度都是一

定范围内的平均坡度。

规划坡度是指某一区域用地经改造后的平均坡度。通常这个

坡度用于总体规划阶段确定主要控制点高程、初定排水方案。虽

然这个坡度在最终修建时可能是不存在的，但山区丘陵城镇往往

以此确定最大填挖高度和主次干道控制高程，排水困难的平原据

此协调用地、道路与排水总体方案。因为这是一个平均坡度，所

以采用的最大、最小坡度除铁路外都不是极限值。表 2 为城乡主

要建设用地适宜规划坡度。表 2 将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规划适宜

坡度由原来的 15% 、 30%改为 10%和 25% ，主要考虑相对于过

去，士石方工程及室外工程造价在项目总投资中占比越来越小，

场地平整填挖高巳普遍增大；而机动车使用频度越来越高，较为

平坦的场地更经济环保。表中数据只是普适性参考值。特殊的山
地城市、个别景观建筑几乎不受场地坡度限制。

表 2 城乡主要建设用地适宜规划坡度表（%）

用地名称 最小坡度 最大坡度

了业用地 。. 2 10 

仓储用地 0. 2 10 

铁路用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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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用地名称 最小坡度 最大坡度

港口用地 0. 2 5 

城镇道路用地 0. 2 8 

居住用地 0.2 25 

公共设施用地 0.2 20 

其 他

乡村建设用地主要是居住功能，建筑以低层的单家独户型为

主时，为了节约耕地，保证场地不受洪涝影响，往往选择建于山

脚坡地或半山，其用地选择主要须避开有地质灾害隐患场地，在

坡度方面可以放得开一些，类似一些山地别墅建设，采用小台地

法进行建设。

在原规范编制调研时，深度超过 6m 即为高填方区，是业内

普遍认可的。本次调研反映在地形复杂地区，填挖方远远超出预

期控制目标，因此本次规范修编参照《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 2011 和《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D30 - 2015，将

填方深度大于 Sm 区域定义为高填方区。

在目前高填方区大量增加的情况下，不均匀沉降带来路面开

裂、管网破坏、楼歪楼塌等事故频发，因此本次将原条文“城市

开敞空间”主动选择填方区，改为高填方区宜主动用作开敞

空间。

从经济和安全角度，高填方区应尽可能不用作建设场地，但

考虑填海造地、地下空间利用等因素，不可能完全不用高填方

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选择及用地布局应充分考虑对绿地、低洼地区

（包括低地、醒地、坑塘、下凹式绿地等）、滨河水系周边空间的

生态保护、修复和竖向利用。

4.0.2 平原做丘地区通常规划为平坡式，山区通常规划为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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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丘陵地区则随其地形规划成平坡与台阶相间的混合式；滨河

用地有时为了安全、客货运输方便和美化环境的需要往往规划为

台阶式或低矮台阶与缓坡绿化相结合的平坡式。

4.0.3 当原始地面坡度超过 8%时，地表水冲刷加剧，人们步

行感觉不便，且普通的单排建筑用地的顺坡分台高差达 1. 5m 左

右，建设用地规划为台阶式较好。原始地面坡度为 5%以下时，

人行、车辆交通组织皆容易，稍加挖、填整理即能达到一般建

（构）筑物及其室外场地的平整要求，故宜规划为平坡式；坡度

为 5%～8%时可规划为混合式。

4. 0. 4 台地的宽度、长度及台地间的高差与用地的使用性质、

建筑物使用要求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台地的高度、宽度

又是相互影响的。合理分台和确定台地的高度、宽度与长度是山

区、丘陵乃至部分平原地区竖向规划的关键。

4.0.5 街区竖向规划主要解决如何改造街区内用地以满足街区，

（坊）用地与其外围道路及管线的联系及协调各地块之间的竖向

关系。

1 人流较为集中的公共设施区，台地间高差若与层高接近，

有利于室内外交通联系和无障碍设计。公共建筑层高大多接近

4m，如果台地间高差达到两倍，已达 8m，出现高挡士墙，已不

属于普遍情况。

2 居住建筑体量小、重复形象较多、建筑空间功能单一、

人流和车流量都小，采用小台地方式能较好地顺应地形变化，有

利于居住区空间整体的丰富变化和形成局部的宜人尺度。

3 大型防护工程往往不仅是用地自身稳定的→般工程防护

措施，常常会伴有减噪、除尘、防风、防沙、防洪甚至防火等特

殊防护需求，需要配套具有特殊防护功能的专用绿地或其他措

施，竖向规划中应因地制宜地使之有机结合，可更好地发挥其防

护作用，并获得较好的景观效果。
4. 0. 6 鉴于近年由于相邻施工引发事故频有发生，本次修订增

加本条规定，要求紧邻建筑的挡土墙应与建筑同时设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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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在建建筑在施工中场地失稳，或已建建筑因其下方挡土墙

施工开挖造成场地失稳。

4.0. 7 挡土墙和护坡上、下缘距建筑物水平净距 2m，已可满足

布设建筑物散水、排水沟及边缘种植槽的宽度要求（图 1）。但

上、下缘有所不同的是：上缘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还应包括挡土

墙顶厚度，种植槽应可种植乔木，至少应有 1. 2m 以上宽度，故

应保证 3m。下缘种植槽仅考虑花草、小灌术和爬藤植物种植。

严格控制 3m 以上挡土墙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除以上基本间距要

求外，还应满足建筑日照标准控制要求，具体应依据当地日照标

准规定执行。

JOOOL 注2000
-, 
二三3000

图 1 挡土墙与建筑间的最小间距示意图（单位： mm) 

另外，挡土墙、护坡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还应考虑其上部建

（构）筑物基础的侧压力、下部建筑基础开挖对挡土墙或护坡稳

定性的影响等因素，如有管线等其他设施时还应满足有关规范要

求，本条所定仅为不考虑任何特殊情况时的最小间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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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竖向与道路、广场

5. 0.1 道路竖向规划是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无论在规划设计过程或建设过程中，道路的竖向都是确定其他用

地竖向规划的最重要的控制依据之一，也是规划管理的重要控制

依据之一，基于道路竖向规划在整个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中的

地位和作用，道路竖向规划所遵循的原则，既包含自身的技术要

求，又强调与其他用地在坚向上的协调。

1 道路服务于城乡各项建设用地，只有与两侧建设用地竖

向规划的结合才能满足用地的交通和排水需要。同时，道路竖向

高程的合理确定，对相邻用地及道路本身挖填方起着决定性作

用，减少挖填方对保护自然地貌有着重要作用。另外，道路往往

具有景观视线通廊和景观轴线的作用，道路竖向高程控制得当可

以提升观景效果的作用。因此道路竖向应有利于塑造城乡景观。

2 道路的竖向规划与平面规划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平面

线形变化往往带来竖向高程的变化，规划中通常通过调整平面规

划来解决竖向中的矛盾关系。因此竖向规划与平面规划相互反

馈、交叉进行，是优化方案的必由之路，在山区城镇和乡村

（庄）道路规划中这种结合更为重要。

3 城乡建设用地中已确定的某些控制高程是道路坚向规划

的基础，如道路、立交枢纽、铁路、对外公路、主要景观点以及

防洪（潮）堤高程等。

4 道路跨越江河、湖泊和明渠的净空要求考虑的因素有：

是否通航、设计洪水位、率水、浪高或最高流冰面、流放物体

（如竹、木夜）高度等。对于通航河道，桥下净空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 的规定。道路与道路、轨道

交通进行立体交叉时，最小净高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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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界》 GB 146. 2 或

其他轨道交通要求。道路与其他设施立体交叉时，也应满足相关

净高要求。

5 提倡步行、自行车交通是低碳社会重要表现，道路竖向

规划应满足步行、自行车交通要求；无障碍交通是为满足残疾人

的交通要求而设置的。道路竖向规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

碍设计规范》 GB 50763 的规定。

5.0. 2 本条为道路竖向规划的主要技术标准。

1 根据本次修订的调研反馈情况，各地规划设计部门均认

为原规范部分内容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 2012 有

冲突，诸如道路最小纵坡值、最大纵坡值、坡长等，同时认为最

大纵坡值的控制在山区无法实现。由于我国山地、丘陵城镇众

多，实际规划或建设的道路纵坡有些已达 15%，在调研和回函

的意见中普遍提到应提高道路的规划最大纵坡。

按照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镇规划标准》 GB 50188 和《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镇的道路与小城市道路等级对应，所以《城市道路工程

设计规范》 CJJ 37 适用于镇。为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 2012 相协调，最小纵坡调整为 0. 3%。同时为方便道路

竖向规划，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2012 中有关

纵坡的相关规定，按道路等级进行了概括，当各级道路设计速度

明确时，应按《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 2012 确定规划

道路纵坡及坡长。对于山区城镇道路或其他特殊性质道路，确实

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经相关技术经济论证，可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适当提高最大纵坡值。

同时道路的纵坡应考虑排除超标雨水的要求进行水力计算确

定，并应坡向受纳水体。对于排涝压力大的城镇区域，当道路具

备作为行泄通道的条件时，宜考虑将道路作为临时行洪通道，道

路排水的路边径流深度不应大于 0.2m，径流深度与流速乘积应

小于 0. 5m2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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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下凹处应考虑设置排除超标雨水的行泄通道。特别是

实际工程中立交下凹桥区易成为城市积滞水点，排水形式宜采用

调蓄与强排相结合的方式，雨水口设置应满足下凹桥区雨水重现

期标准，数量宜考虑 1. 2～2.0 的安全系数，当条件许可时宜取

上限。雨水调蓄设施的设计宜结合立交雨水泵站集水池建设，有

效容积按立体交叉道路汇水区域内 7mm～ 15mm 降雨量确定；

排水重现期应满足立交标准并提高 3 年以上；雨水调蓄设施排空

时间不应超过 12h。

2 村庄道路纵坡规划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村庄整治技术规

范》 GB 504450 考虑我国山区村庄众多及各地规划设计部门反

馈意见，山区村庄道路纵坡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可以适当放宽

处理。

3 路拱坡度的确定应以有利于路面排水和保障行车安全平

稳为原则。道路横坡应根据路面宽度、路面类型、纵坡及气候条

件确定，道路纵坡大时横坡取小值，纵坡小时取大值；严寒地区

路拱设计坡度宜采用小值。在确定或验核道路两侧用地的坚向控

制高程时一般是从道路中心线高程推算至红线高程，此时，需要

考虑道路横坡影响。

5. o. 3 广场的竖向规划与广场的平面布局和周边条件（道路、

建筑物、地形、自然环境等）紧密相关。本条中广场的规定、规

划坡度的规定引自《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 2012 。

5.0.4 步行系统为城镇和乡村（庄）必不可少的交通设施，而

人行梯道是山区步行系统的主要设施，为满足人们上、下坡时的

心理和体力需要及景观要求，规定了人行梯道的坡度值、体息平

台及转折平台等的技术指标。梯道宽度指人行的净宽度，不含梯

道内绿化带及设施带。而上述指标和梯道的功能与级别相关，为

此，本规范对梯道进行了分级，以便于规划设计时参照取值。

1 人行梯道分级参照住建部颁发的《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关于城市道路步行道分级标准分为三级，

同时兼顾梯道景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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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设置体息平台、转向平台，主要为了满足人们生理

和心理需要，尤;r；是为了老年和体弱者的需要。转向平台深度过

小，将成为步行通道的卡口，可能形成交通阻塞，不利安全。

3 梯道的坡度系包括阶梯、休息平台、转向平台的全程坡

度。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

CJJ 69、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

规划设计导则》，三级梯道休息平台深度最小值调为 1. 5m，三级

梯道宽度最小值调为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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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竖向与排水

6. 0.1 对各类城乡建设用地而言，如何合理有效地组织建设用

地的场地排水，当建设用地有可能受到洪水灾害威胁时，是采用

“防”还是采用“排”，是选择筑堤还是选择回填建设用地方案。

这些问题的慎重选择与妥善解决，都需要对建设用地所处场地的

自然地形、地质、水文条件和所在地区的降水量（不同频率、不

同城市设防标准所对应的降水量）等因素作综合分析，兼顾现状

与规划、近期与远期、局部与整体的协调关系；在有可能受到内

涝灾害威胁时，场地内应综合运用渗、滞、蓄、净、用、排等多

种措施进行不同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地确定城乡建设用－

地的场地排水方式，并协调城乡建设用地区域的防洪、防涝规划

方案。

严格保护和科学梳理自然排水水系是组织场地排水的最基础

工作，系统地统筹、保留、适度整治或改造自然河流及湖塘沟渠

作为受纳水体是先决条件；然后才可能有条件地、合理地选择场

地排水方式，组织场地内的排水系统；进行不同方案的技术经济

比较后，再优化确定城乡建设用地的系统性排水与雨水利用方案。

低影响开发是近几年借鉴发达国家雨水管理与利用经验提出

的新的理念，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是城市内涝防治综合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落实低影响开发的理念，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

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颁布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一一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构建（试行）》，并组织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竖向

规划是直接关系到低影响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竖向规划要

重视与低影响开发模式的紧密结合。主要是与组织安排透水铺

装、设置下凹式绿地、留辟生物滞留场地与设施、蓄水池、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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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规划利用湖库、湿塘、温地等进行系统的规划布局和竖向上

的有机衔接。

6. 0. 2 本规范从建设用地竖向规划上怎样保证并协调与排水的

关系方面作出了以下规定：

1 竖向规划先要满足地面雨水的排放要求；现行的各专业规

范都明确规定最小地面排水坡度为 0.3%，因此，本规范也将建设

用地的最小自然排水坡度调整为 0. 3%，以便相互之间协调一致。

但在平原地区要确保所有建设用地的场地都能达到 o. 3%的地

面自然排水坡度确有困难，尤其是原始地面坡度小于 0.1%的特别

平坦且又无土可取的地方，最小地面排水坡度很难做到 0. 3% ；经

调研和目前的建设及实施反馈情况表明：许多码头、大型货场、

城市广场的规划地面坡度几乎接近零坡度。但当规划建设用地的

地面自然排水坡度小于 o. 3%时，应采用多坡向或特殊措施组织用

地的地面排水，也可以设置下凹式绿地或雨水滞蓄设施收集、储

存雨水。硬化面积超过 10000旷的建设项目可按有效调蓄容积

vc时）二三0.025×硬化面积（时）配建雨水调蓄设施，地块内雨水须

经过该调蓄设施后方可进入城市排水系统。

工业、仓储用地的排水坡度等应根据相关规范确定，如《石

油化工厂区竖向布置设计规范》 SH/T 3013 2000 。

依据国家现行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 

和《公同设计规范》 CJJ 48，几种常见的生活性场地地面排水坡

度见表 3。

表 3 各种场地的地面排水坡度（%）

场地名称 最小坡度 最大坡度

停车场 0.3 3.0 

运动场 0. 3 0. 5 

儿童游戏场地 0.3 2. 5 

栽植绿地 0. 5 依地质

草地 1. 0 33 

注：停车场停车方向地面坡度宜小于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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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有利于组织建设用地重力流往周边道路下的雨水管

渠排除地面雨水，建设用地的高程最好多区段高于周边道路的设

计高程；但在山冲或沟谷的地形条件下，规划道路高程往往普遍

高于建设用地的规划地面高程，最好应保证建设用地高程至少比

周边道路的某一处最低路段的地面高程或雨水收集点高出 0. 2m, 

防止建设用地成为积水“洼地”。当小于 0. 2m 时，如果内涝风

险评估为高风险区时，要采取防涝措施保证用地的使用安全。

0. 2m 系指路缘石高度（ 0. lOm~ 0. 15m）加上人行道横坡

的降坡高度（0. 05m~ 0. lOm）的最低值。

下沉式广场如今在各地城乡（尤其是城市中）普遍推广，其

主要用地的地面肯定低于周边道路的规划设计高程；因此，在无

法组织下沉式广场重力流排水的时候，应采取适当的抽排措施与

之配套。

凡用于雨水调蓄的下凹式绿地或滞水区（包括洪涝应急滞洪

区）等，其规划高程或地面控制高程可不受本款的限制，与路

面、广场等硬化地面相连接的下凹式绿地，宜低于硬化地面

lOOmm～200m日1，当有排水要求时，绿地内宜设置雨水口，其

顶面标高应高于绿地 50mm～lOOmm。

结合海绵城市理念，落实各建设用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

从源头减排；各地块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需依据各地的海绵

城市建设要求执行。

6.0.3 当采用地下管网有组织排水时，场地高程应有利于组织

重力流排水，尽量避免出现泵站强排。雨水排出口内顶高于多年

平均常水位才能保证雨水排放系统正常情况下排水顺畅。有时为

了沿江（河）景观的需要，可将排出口做成淹没式，但必须保证

排水管网的尾段设计水位高程要高于常水位。

6. o. 4 在用地复杂的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区域的外围可能还有

较大的外来汇水需汇人或穿越城乡建设用地区域之后才能自然顺
畅地排出去，因此，在做用地竖向规划时若不妥善组织，任由外

围的雨水进入城乡建设用地区域内的雨水排放系统，则将大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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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城乡建设用地区域内的管网投资，甚至影响整个雨水排放系统

的安全和正常使用。此时宜在城乡建设用地区域的外围设置截、

滞、蓄等相关设施；当外围汇水必须穿越城乡建设用地才能排出

去时，则应在城乡建设用地内设置排（导）洪沟。

6.0.5 村庄因其建设规模不大，为节省投资、方便组织地面雨

水排向周边自然沟渠，因此其用地竖向规划宜结合建筑散水与道

路生态边沟等自然排水设施建设用地的场地雨水排人村庄周边的

自然水系；使用排水暗管（渠）反而不易与周边自然沟渠取得高

程上的有利衔接；同时，为保证村庄的用地安全，可在场地外侧

设置排水沟，截留并引导外围来水从建设场地外排出。在缺水地

区可考虑、雨水的回收利用方案，在进行用地竖向规划时注意利用

地下水害、洼地、池塘、湖库等蓄留一部分雨水，以利于雨水的

资源化利用。城镇有条件的地区也应采用类似的生态集水、排水

组织方式。

6. 0. 6 有冰雪冻融的地区，在做用地竖向规划时应考虑穿越建

设用地的河流在解冻时可能形成冰坝而对城乡建设用地产生突发

性洪水或内涝的威胁；同时，建设用地与容易形成内涝区（或集

水区）之间的场地排水坡度宜适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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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竖向与防灾

7. 0.1 城乡用地竖向规划是城乡综合防灾规划落实的重要因素，

编制用地竖向规划，同时需要满足综合防灾的要求，应符合综合

防灾规划和防洪排涝、地质灾害、抗震、消防等相关规范的规定

要求。

7.0.2 城乡建设用地防洪（潮）的规定是保证城乡建设用地安

全的基本条件。

1 城乡建设用地区域的防洪等级与设防标准的确定应当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 GB 50201 的规定；城乡建设用地

区域的聚集人口规模和行政重要程度等级的不同，其相应的抗洪

设防标准也不同。

2 在设防洪（潮）堤时，其防洪（潮）堤的堤顶高程应按

能抗御相应设计频率洪（潮）水位的防洪（潮）堤的设防要求来

确定，其建设用地高程重点考虑排涝要求，确保建设用地不受

涝；在不设防洪（潮）堤时，沿江（河、海、湖）的城乡建设用

地的地面设计高程应按能抗御相应设计频率洪（潮）水位的防洪

（潮）堤的要求来确定。

安全超高考虑波浪侵袭或者塞水因素。有波浪或聋水影响

时，波浪侵袭或壁水高度需按计算值或实际观测值为依据，若无

上述有关资料作依据，在规划阶段中暂以 1. Zm 取值；安全超高

视构筑物级别和筑堤材料而定，→般取值为 0. 4m~ 1. Om （不含

士堤预留沉降值）；塞水高度以实际观测值为依据。

7.0.3 有内涝威胁的城乡建设用地应进行内涝风险评估，综合

运用蓄、滞、渗、净、用、排等多种措施进行不同方案的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场地适宜的排水防涝措施，结合排水防涝方案和

应对措施来确定相应的用地坚向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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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 在城乡建设用地越来越紧张的大背景下，可供选择使用

的城乡建设用地其条件越来越复杂，安全又适宜的建设用地越来

越少，不可避免会选择一些有可能受地质灾害影响或存在地质灾

害隐患的用地作为建设用地。

1 在建设用地的选址过程中应依据地灾评估资料和结论，

充分考虑潜在的自然地质灾害影响的可能，尽量避让危险地带和

可能受到影响的区段。用地选择应执行国家现行《城乡用地评定

标准》 CJJ 132、《城市规划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CJJ 57 和综合防

灾规划的相关规定。

如果现状建成区或规划的建设用地无法避让自然地质灾害影

响区及威胁地带，则应对威胁现状建成区的地质灾害通过论证比

较后，采取针对性的主程治理或消除措施；对威胁或可能影响规

划建设用地的自然地质灾害采取“先治理、后建设”的工程治理

或消除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用地安全。严禁在地质灾害高

易发区和中易发区内采取深挖高填的用地整理方式。

2 在做用地坚向规划（尤其是场地大平台）时，应尽量减

少深挖高填，保护性地进行竖向规划控制，避免对原有地形地貌

做较大的改动，降低对原有地质稳定性的影响，防止次生地质灾

害的发生。

减少对原地貌、地表植被、水系的扰动和损毁，保护自然景

观要素；防止场地整理引起水土流失，参照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GB 504330 

7.0.5 为更好地防灾、避灾、救灾需要，城乡防灾救灾设施

（主要是医疗、消防、救灾物资储备库、防洪工程、防灾应急指

挥中心、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应急避难场所等）、基础设施（主

要是排水、燃气、热力、电力、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广播电视

等）、重要公共设施［主要是体育场（馆）、文化娱乐中心、人流

密集的大型商场、博物馆和档案馆、会展中心、教育、科学实验

（研究、中试生产和存放具有高放射性物品以及剧毒的生物制品、

化学制品、天然和人工细菌、病毒）等］，其建设用地的竖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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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应符合防御目标和设防标准的规定要求，具备抗御严重的次生

灾害和潜在危险因素威胁的能力。

7. 0. 6 满足安全防护距离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并应符合相应

行业设计规范在竖向设计上的特殊要求p 防止泄漏和扩散等灾害

的扩大与蔓延，是重大危险源区、次生灾害高危险区及其影响范

围的竖向规划首先应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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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石方与防护工程

8.0.1 土石方与防护工程量是竖向规划方案是否合理、经济的

重要评价指标，也是修建性详细规划中技资估算的必需依据。因

此，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多方案比较，使工程量最小，是

我们应贯彻的基本原则。

8. 0. 2 鉴于规划阶段的条件所限，其土石方量的估算范围主要

包括场地平整、道路及其他地面设施的土石方量。地下工程、管

网、建（构）筑物基础等的土石方量不包括在内。

土石方量的计算要充分考虑到土石方松散系数、土石比、工

程地质情况、压实系数、建设时序、弃土条件的影响，注意将参

与平衡的挖方、填方换算成相同状态的土。

“就近合理平衡”的基本原则是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以能否

提高用地的使用质量、节约土石方及防护工程投资、提高开发效

益等为衡量，宜在街坊或小区内平衡，达到就近平衡、合理平

衡、经济可行的土石方调运，不是指简单地、机械地要求分单个

工程、分片、分段的土石方数量的平衡。

在规划设计中，对项目土石方与防护工程成果如实反映，并

列出其主要指标（表的。

表 4 土石方与防护工程主要项目指标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数量 备 注

挖方 m3 

1 土石方工程量 填方 m3 

总量 口13 

挖方 m3 /104m2 

2 
单位面积

填方 m3/104m2 
土石方量

总量 m3/104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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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乡建设用地土石方平衡与调运，关键在于经济运距，

这与运输方式有密切关系。根据经验资料，提供如下经济运距供

参考：

人工运输为 200m 以内；

机动工具运输为 lOOOm 以内。

影响大面积用地土石方调运方案制定的因素主要是地形与地

质条件、借土与弃土条件、运输方式、是否同步建设等。大多数

单位认为用地土石方宜在街坊或小区内平衡。以达到就近平衡、

合理平衡、经济可行的士石方调运的基本原则。因此，运距以

250m～400m 为宜。

8. o. 3 街区与邻接道路交接处的用地防护应统一规划，避免造

成安全事故和资金浪费。防护工程一般用于地形变化较大的建设

用地，对可能发生的塌方、滑坡常用挡土墙及护坡防护；对洪、

潮、风沙、泥石流等以防洪（潮、风沙）堤及拦在！、（石、泥石

流）坝防护。除上述主要防护工程外，有时还应与上游的截流和

下游的引水、排水工程结合规划设置，才能起到可靠的防护

作用。

8. 0. 4 为保证台阶式用地的土石体稳定，要求台地问连接宜用

护坡或挡土墙。参照《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352 - 2005 中

的“人流密集的场所台阶高度超过 0. 70m 并侧面临空时，应有

防护设施”的要求，为了确保人们安全，高差大于 0. 7m 的挡土

墙墙顶或坡比值大于 o. 5 的护坡顶宜加设防护栏杆或绿篱等安全

设施。

8.0.5 土质护坡分为挖方护坡和填方护坡两种，根据经验值，

一般填方土质护坡坡率不大于 1 : 1. 5 ，即坡比值为 0.67，挖方

土质护坡坡率不大于 1 : 1 ，本规范选用填方护坡坡率值来控制，

以确保护坡的安全性。此外，在《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D 

30 - 2015中，对不同高度不同土质情况的坡比值有不同要求，可

以参考使用。砌筑型护坡指干砌石、浆砌石或混凝土护坡，城乡

建设用地中的护坡多属此类。为了提高城乡环境质量，对护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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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比值要求适当减小，士质护坡宜慎用。相邻台地间的高差大于

或等于 3.0m 时，退台采取挡士墙结合放坡方式处理，有利于降

低挡士墙高度，增加坡地绿化。挡土墙的高度规定主要考虑建设

用地中较普遍采用形式简单、施工方便的重力式挡土墙，参考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 2011 、《水工挡土墙设计

规范》 SL 379 - 2007 及《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D30 一 2015

以及景观要求，综合确定挡士墙高度不宜大于 6m。

8.0.6 在建（构）筑物密集、用地紧张区域及有装卸作业要求

的台地对节约场地空间、货物堆放与运输有较突出的要求，因

此，应采取挡土墙防护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和运输组织的安全与便

捷性。

8.0.7 结合各类挡土墙设计要求，高度一般不超过 12m，故将

6m～12m 挡土墙定为高挡土墙，大于 12m 为超高挡士墙。建设

场地内或周边无法避免将要建或者已经存在超高挡土墙时，可能

出现或存在的不仅是景观问题，更多可能是安全问题，以及后续

使用的遗留问题，此时，挡土墙的建设方案必须专门论证与设

计，作为规划方案优化设计的依据。其工作步骤须在城乡规划方

案阶段，可委托具有工程地质勘察和岩土工程设计资质的机构开

展与规划阶段相适应的专门技术咨询，论证的内容可包括超高挡

士墙建设的必要性、安全性、技术与经济可行性、建设方案与土

地利用功能和景观的协调性等方面的内容，技术深度按岩土工程

技术体系与城乡规划工作所处阶段相适应的深度为宜，论证结果

须能支撑规划方案。

8.0.8 村庄总体建设规模和建设用地的使用开发强度远低于城

市（镇），其景观控制要素更容易保留，用地平整的难度不大，

防护工程及设施更可以做到“宜人的空间尺度”、“理性的工程尺

度”。因此，通过各地反馈的意见和本次修订过程中典型案例调

查，村庄一般减少使用挡土墙，宜采用种植绿化护坡；如确需采

用挡士墙，宜采取挡土墙结合放坡方式处理，挡士墙高度一般为
1. 5m＇、‘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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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乡士特色。

8.0.9 在城乡规划中不倡导使用高边坡。本次修订对地形复杂

山区的建筑边坡高度上限值作出规定，是各地在使用原《城市用

地坚向规划规范》 CJ] 83 - 99 中提出的要求，为规划阶段提供依

据，以避免山区建设中无成熟技术支持的高度过大的开挖或填

筑。本次修订仅作为特殊个案参考，建议取值依据《建筑边坡工

程技术规范》 GB 50330 - 2013、参照《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D30 2015，同时结合《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高切坡、深基坑和

高填方项目勘察设计管理的意见》（渝建发〔2010〕 166 号）及

相关实施经验，即建筑边坡高度上限取值按照在地形复杂的地
区，岩质建筑边坡宜低于 30m，土质建筑边坡宜低于 15m 。

对于土质高边坡 H>15m，在地形复杂地区采用时，条件许

可时宜尽量采用骨架或其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美化的护面

措施。

对于超过边坡高度上限的边坡需进行特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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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竖向与城乡环境景观

9. 0. 1 城乡环境景观特色与竖向的关系在城乡建设用地选择和

进行总体规划布局时就应该有比较完整的构思方案；竖向规划本

身就是实现这些方案设想的重要手段。

1、 2 原有地形特征、标志性地物、风景点、历史遗迹及文

物保留下来，使住民有土生土长、根植于斯的认同感。城乡绿地

系统一般都是与城乡的自然山系、水系和文物古迹相结合的完整

体系，它既能保存、延续城乡历史文脉，更具保护自然生态环

境、形成和调节小气候的作用。

3 城乡景观特色的塑造，最主要应源于对城乡自然环境要

素（如地形、土壤、植被、水文等）的创造性利用。而城镇内部

或周边重要自然景观边界线或人文等景观边界线特色是城乡无可

取代的标志性景观。如美国芝加哥密歇根湖滨、上海的外滩、珠

海及青岛的海滨大道等。人文景观边界线往往是对自然景观边界

线进行长期的塑造经营而形成的。

9. 0. 2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将用地做分台处理时，台间防护

工程不仅起着安全防护作用，而且是城乡建筑和室外环境的有机

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城乡建设中对环境与景观质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分台和室外工程（包括防护工程）应充分重

视其景观效果的需求。

1 城乡二般地段功能较单一，对景观要求相对不高，但对

挡土墙、护坡等的尺度、线形仍应考虑与环境协调、美观、安全

及人们心理要求等因素。在用地和经济条件、管理条件允许时，

宜多用与植被结合的护坡，少用挡土墙，以改善和提高环境

质量。

2 公共活动区的外部空间是由建筑物外墙和室外工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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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室外防护工程）构成的，对风貌和景观特色的构成具有重

要的作用。因此分台和室外工程设施的设置应与建筑物统一规

划，并充分体现景观设计的要求。

3 山区城镇的室外工程设施较多，出现频率高，其对构成

城乡风貌特色的影响作用有时不亚于建筑物的影响作用，若能遵

循一定规律并符合美学法则进行设计，并注重采用地方材料、传

统工艺，可构成城镇独特的风貌。

4 捎士墙高度超过 1. 5m 时，已构成对视野和空间较明显

的围合感。根据环境设计的具体需要，用绿化进行遮挡或覆盖可

将其影响弱化。如作一定的景观处理可增加空间层次，丰富景观

内容。景观处理的方式可以是功能上的巧妙利用、形象的美化处

理，也可以赋予一定文化内涵，如四川省德阳市利用滨江路大填

方区的高挡土墙而建设的艺术墙，既节约土石方，又成为城市重

要的景点和文化遗产。

9. 0.3 水体对城乡生态环境和景观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城

乡滨水空间的利用往往受制于防治水害及建设道路的需要，高高

的防护堤和宽阔的滨水交通干道往往使水面可望而不可即，生态

岸线和滨水活动空间极少，既未充分发挥水体对城乡生态环境改

善的作用，更不可能满足人们的亲水、近水要求。

在调研过程中，许多规划工作者要求作一些更具体的规定，

但在分析各地情况后，编制组认为滨水空间的建设不便作统一的

硬性规定，只能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利用自然条件，在满足用地

功能要求的同时，尽量保护滨水区生态，创造更美好的环境

景观。

9. o. 4 乡村地区往往由于就地取材进行建设，为适应不同的材

料和气候条件采用独特的施工E艺，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风貌。

因此，有条件时，乡村建设用地的竖向建设应采用地方材料和传

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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